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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严重关切,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推行可再生能源证书这一主要的法律

制度和促进机制,鼓励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以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结合《可再生能源(电力)法》,阐述了可

再生能源证书的注册、合格发电站的认证及证书的创制、形式、登记、转让和失效制度,着重分析了可再生能源证

书的运行机制,进而提出在可再生能源电力传输基础设施、法制环境和市场运行机制日益成熟的背景下,中国实

有必要推行强制性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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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一项政策工具,可再

生能源证书或称为可再生能源信用或绿色标签,它
是指承载着环境、社会和其他非动力性质的可再生

能源生产的一种可交易的商品,一份可再生能源证

书代表着1兆瓦时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生产。可再生

能源证书既能跟踪和核实配额义务的履行情况,又
能够帮助配额义务主体完成可再生能源配额义

务[1]。作为支持向清洁能源转型的环境补贴的有效

手段,以欧盟、美国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或

地区纷纷推出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用于推动可再

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保障可靠、廉价的能源供应和实现向低碳、高

效、环保的能源体系转变是当前人类面临的两大能

源挑战。”[2]面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压力,澳大

利亚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可再生能源目标”,通过

推行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鼓励可再生能源在电力

领域的应用,成绩卓著。2010年9月8日,国务院

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将选择节能环保、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

新能源汽车等7个产业作为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
能源法律制度的趋同化和中澳两国相似的能源结

构,为借鉴澳大利亚经验奠定了基础。

  一、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现状

  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特别是90年代

中期以来,为实现“繁荣、安全和可持续”的能源目

标,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和政

策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从而走上了以可再生能

源产业为主要途径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作为实现

《可再生能源目标》的主要法律制度和促进机制,可
再生能源证书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如今,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澳大利亚低排放

能源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保障能源安

全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独特作用。
澳大利亚的辽阔国土所赋存的自然资源为发展

可再生能源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这些新能源包

括水能、风能、太阳能、核能及生物质能。在2002-
2003年和2007-2008年财政年度的5年间,可再

生能源生产增长了6%,而2007-2008年度增长了

3%。生物气和风能的增长十分显著,分别从2006-
2007年度的10和9拍焦耳能源增长到了2007-
2008年度的18和14拍焦耳能源;水电是新能源中

唯一出 现 下 滑 的 品 种,2007-2008年 度 减 少 了

17%。就能源结构而言,在2007-2008财政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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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分别占能源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的2%
和5%。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新能源是甘蔗渣能源、
木头及其废料能源和大型水电,约占可再生能源生

产总量的87%;剩余部分来自风能、太阳能和生物

燃料[3]。
澳大利亚的可再生能源主要应用于电力领域,

包括水电、生物质能、风能和太阳能,贡献了约7%
的电力生产。经过最近几年的强劲增长,风能发电

和水电分别占总发电量的1.5%和4.5%。截至

2009年10月底,共有9个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处

于优先规划阶段,80个项目处于候选阶段。其中,8
个属于先进的风力发电项目,71个属于次之的风力

发电项目。太阳能发电方面,目前有5个太阳能建

议项目,其中最大项目是在南澳大利亚的怀阿拉建

1个80兆瓦太阳能发电厂,预计2012年完成;海洋

能方面,四大海洋能示范项目已经完成,其他4个项

目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地热能方面,已有1个地热

项目在昆士兰州的伯兹维尔进行[3]34-35。可以预见,
澳大利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未来将会有显著

增长。

  二、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

出台的背景

  20世纪末,澳大利亚的能源产业发展处于十字

路口。一方面,过度依赖煤炭资源导致澳大利亚成

为世界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温室气体

排放量占全球的1.6%。能源的生产和使用是澳大

利亚温室气体最大的来源,其中电力生产约占总量

的33%[4]。2007-2008财政年度,生产了约265太

瓦时电力,其中76%的电力来自煤炭发电。另一方

面,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使澳大利亚面临着能源供

应的巨大压力。在2007-2008财政年度的前10
年,能源消费以年均1.9%的速度增加,2007-2008
年度达到5772拍焦耳能源[3]3。在“碳限制”的多边

政策环境下,如何实现既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又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澳大利亚对气候变化

和能源安全的严重关切促使其能源法律与政策发生

了重大转变。

1.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

定书》

20世纪90年代前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签署

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制定了《国家温室

气体战略》“一揽子”应对配套措施,从而确立了气候

变化环境外交领域的国际引领者地位。令人遗憾的

是,霍华德政府在长达11年的执政时间里,“突出与

欧美一致的政治文化传统和传统的盟友关系”[5],在
气候变化政策上追随美国,成为当时仅存的2个没

有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之一。

20世纪末,气候变化造成的负面影响迫使霍华

德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气候变化问题。1998年,澳
大利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温室气体的官方政

策机构———温室气体办公室;随后,出台了《确保澳

大利亚的能源未来》《澳大利亚气候变化政策》《国家

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案》《澳大利亚的气候变化政

策———我们的经济、环境和未来》等一系列政策文

件。2007年澳大利亚大选,因在气候变化政策上的

失误,霍华德败北下台,工党领袖陆克文当选总理。

2007年12月3日,陆克文政府正式批准《京都议定

书》,并组建气候变化部,标志着澳大利亚在气候变

化应对领域外交新时代的开始。

2.从《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目标》到《可再生能源

目标》

21世纪初,面对国内能源产业发展的困境,澳
大利亚率先提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体规划———
“可再生能源目标”。2001年4月,出台《强制性可

再生能源目标》,旨在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达

到9500千兆瓦时。为实施《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目

标》,修订《可再生能源(电力)法》和《可再生能源(电
力)(收费)法》。在《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目标》和配套

法律的推动下,可再生能源特别是风电和太阳能热

水得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快发展。结合发展实践,

2009年8月,出台《可再生能源目标》,确定到2020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占电力总供应的20%,这一目标

是《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目标》中既定目标的4倍。自

2011年1月起,《可再生能源目标》将可再生能源发

展的总体规划分为“小规模可再生能源计划”和“大
型可再生能源目标”。

《可再生能源目标》及其主要配套法律《可再生

能源(电力)法》以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为核心内容。
《可再生能源(电力)法》开宗明义地规定了三大目

标,即鼓励额外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减少电力部

门温室气体排放以及确保可再生能源的生态可持续

性发展。三大目标通过签发可再生能源证书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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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的特定购买者提交法定数量的证书以获取年度

电力来实现。

  三、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
的主要内容

  自2011年1月起,《可再生能源目标》将可再生

能源发展的总体规划分为“小规模可再生能源计划”
和“大型可再生能源目标”。与之相适应,可再生能

源证书分为大规模生产证书和小规模技术证书两

类。大规模生产证书是经过认证的合格发电站创

制,一份大规模生产证书相当于在发电站电力基准

之上生产1兆瓦时可再生能源电力;小规模技术证

书是合格的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空气源热泵热水器

和小型发电机组的所有者创制,一份小规模技术证

书相当于在不使用太阳能信贷证书倍增效应下小

型发电机组生产1兆瓦时可再生能源电力或者安

装太阳能热水器所置换的1兆瓦时可再生能源电

力。
《可再生能源(电力)法》第二章以“可再生能源

证书”为题,规定了注册、合格发电站的认证、证书的

创制、证书的形式与注册、证书的转让与失效等具体

制度。

1.注 册

根据《可再生能源(电力)法》第9条,任何个人

或实体可以申请注册。申请人向监管机构(即可再

生能源监管办公室)提出注册申请时,必须符合规定

的格式和方式,提交监管机构要求的所有信息和文

件,并支付20澳元的注册费。对于符合条件的申请

人,除非申请人此次申请前已进行了注册,否则监管

机构应当准予其注册;作出准予注册决定后,监管机

构应为申请人分配专属的注册号并通知申请人。截

至2009年12月,已获注册的个人或实体已达1000
个,仅 2009 年 监 管 机 构 就 接 受 了 386 项 注 册

申请[6]。
因法定事由的出现,监管机构可以吊销已获取

的注册,吊销期限视具体事由而有所差异。如果犯

有不当创制证书的犯罪行为,吊销期限为不超过2
年的一个适当期限;在吊销注册后又犯不当创制证

书行为,吊销期限可以是永久性的。如果行为人有

民事违法行为,吊销期限为不超过12个月的适当期

限。如果行为人犯不当获取注册行为,可以永久性

吊销注册。

2.合格发电站的认证

已获注册的个人或实体可以向监管机构提出申

请,要求认证发电系统的所有组件为单一合格发电

站,不论是其单独或与他人经营或所有。对于符合

法定条件的发电站,监管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

起6个星期内(或在此期限到来前与申请人协商延

长期限)依法作出认证决定。根据发电站规模和复

杂程度,申请认证费实行“滑动收费”,即20~3000
澳元不等。认证申请经监管机构批准后,发电站即

成为合格发电站,拥有监管机构编制的专属识别码;
申请人即成为合格发电站的被指定人。截至2009
年12月31日,监管机构共收到308份发电站的认

证申请,其中,291份获得通过,13份退出申请,4份

没有通过[6]12。
在发电站认证过程中,监管机构应该确定发电

站1997年合格可再生能源电力基准、发电站使用的

任何不适格的能源和2008年废弃矿井瓦斯限制。
其中,合格可再生能源电力基准,是以发电站1994、

1995和1996三年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量的平均值

为准,但是1997年1月1日后第一次生产电力的发

电站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基准为零。合格的可再生能

源,指水电、波浪能、潮汐能、海洋能、风能、太阳能、
地热蓄水、热干岩、能源作物、木材废料、农业废料、
农产品加工废物、食品废物、食品加工废物、甘蔗渣、
黑液、生物质组成的都市固体废物、垃圾填埋气、沼
气及生物质组成的污水和其他条例规定的能源;不
合格的可再生能源主要指化石燃料及其废弃物。如

果发电站在相关条例规定的日期或者2020年12月

31日结束或者在2009年5月的任何时间或2009
年9月之前使用废弃矿井瓦斯生产电力,则发电站

使用的废弃矿井瓦斯将是合格的。

3.证书的创制

(1)合格发电站的证书创制。如果合格发电站

1年的发电量超过其1997年合格可再生能源电力

基准,合 格 发 电 站 的 被 指 定 人 可 以 就 超 额 的 每

1MWh可再生能源电力创制1份证书。如果1年

内超额部分不足1MWh,但超过或等于0.5MWh,
被指定人依然可以创制1份证书。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超额的1MWh电力属于跨年度或者被指定人

在注册吊销期间生产的,则不能创制证书。在计算

发电站发电量过程中,使用不合格能源、发电站认证

吊销期间以及使用合格的废弃矿井瓦斯但超过2008
年废弃矿井瓦斯限制所生产的电力应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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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证书创制的时间,被指定人可以在最后一

部分电力生产后随时创制证书,或者生产电力的当

年年底前或之后的任何时间(须经监管机构许可);
并且,被指定人应于次年2月14日前或之后的任何

时间(须经监管机构许可)向监管机构提交年度发电

申报,其内容应包括年度发电总量、合格能源生产的

电力量、证书创制的数量、上一年度证书创制的数量

及相关条例要求的任何其他信息。
(2)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和小型发电机组的证书

创制。2001年4月1日后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所

有者,以每一证书代表1MWh电力为标准,在安装

太阳能热水器后12个月内可以随时创制证书。如

果太阳能热水器属于空气源热泵热水器,则仅在其

容量不超过425L的条件下创制证书。所有者可创

制证书的数量由相关条例确定;在不存在相关条例

的情形下,监管机构依据相关法规决定可创制证书

的数量。当然,在书面通知监管机构的前提下,所有

者可以将创制证书的权利或证书转让给他人。上述

相关主体如果没有注册,则不能创制证书。2001年

4月1日后安装小型发电站的所有者创制证书与安

装太阳能热水器的所有者创制证书的情形基本一

致,以每一证书代表1MWh电力为标准,所有者可

以创制证书,证书数量取决于安装小型发电机组的

时间。
(3)不当创制证书。根据《可再生能源(电力)

法》的规定,不当创制证书有2种情形。其一,犯罪

行为。如果行为人创制了1份证书且属于无权创

制,则行为构成犯罪。创制证书的犯罪行为有严格

责任的犯罪与没有明确规定过错要素的犯罪2种类

型。对于前者,处以最高刑罚为1个罚金单位的刑

罚;对于后者,处以最高刑罚为5个罚金单位的刑

罚。如果创制犯罪的法律没有为仅由行为构成的行

为要素明确规定过错要素,则蓄意就是与该行为要

素相对应的过错要素,或如果创制犯罪的法律没有

为由环境或结果构成的行为要素明确规定过错要

素,则轻率就是与该行为要素相对应的过错要素[7]。
其二,民事违法行为。如果帮助、煽动、建议或促成

无权行为人创制证书;或不论是出于威胁、许诺或其

他目的,诱导无权行为人创制证书;或不论是否以直

接或间接方式,故意地关心或动员无权行为人创制

证书;或与他人密谋策划无权行为人创制证书。此

类行为属于从属性的民事违法行为,联邦法院、联邦

裁判法院、州或领地最高法院以及区法院或州的郡

法院均可作出经济性民事处罚。此外,因错误(如信

息)导致不当创制证书,亦属于民事违法行为,处以

民事罚款。

4.证书的形式、登记、转让和失效

无论是合格发电站,还是其他合格主体,权利人

创制的证书均应以监管机构书面确认的电子格式为

形式。证书应载明专属的识别码(或注册号)、创制

人的电子签名、相关电力的发电日期(或安装日期)、
合格能源的详细资料、年度、证书序列号及证书创制

日期。其中,证书的专属识别码依次由创制人的注

册号、发电站的识别码、年度和证书序列号组成。
证书应当注册,注册后证书开始生效。证书制

作人应当以监管机构书面确认的电子传输方式通知

监管机构证书的创制情况,在缴纳注册费后监管机

构决定此项证书是否符合注册条件。一旦监管机构

作出证书符合注册条件的决定,即应当在可再生能

源证书注册系统中注册该证书,并登记证书的创制

人为证书的所有权人。在证书注册之前或者之后的

任何时间里,监管机构可以要求证书创制人提供一

份包含监管机构指定的与证书创制相关信息的书面

报告;证书创制人应在监管机构指定的期限内(不少

于14d)提交该书面报告。
经过注册的证书可以向任何人转让。每一次证

书的转让都应以监管机构书面确认的电子传输方式

通知监管机构。监管机构在收悉证书转让后,将变

更证书注册,在可再生能源证书注册系统中将受让

人登记为证书的所有权人。
证书经提交行为而失效。已注册的所有权人可

以向监管机构提交证书,也可以因为能源获取年度

报表和清退可再生能源亏空费而提交证书。证书提

交后,监管机构应在证书注册系统变更证书的注册

内容,借以表明其不再有效。

  四、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证书的运
行机制

  在阐述可再生能源证书的运行机制之前,有必

要先厘清几个相关概念。其一,可再生能源证书注

册系统,它是按照《可再生能源(电力)法》的要求,以
因特网为基础,负责证书创制、注册、转让与证书提

交的登记系统。实质上,可再生能源证书注册系统

即是可再生能源证书市场。其二,合格主体与责任

实体,它们是证书市场的供方和需方。其中,合格主

体指认证发电站与太阳能热水器、小型发电站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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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负责创制证书;责任实体则是相关电力的获取

方,它们不生产电力但需要购买电力,如电力零售

商。其三,可再生能源电力比,指法定的可再生能源

电力年度责任比,责任实体可据此确定应提交证书

的数量以免除责任。假设201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

比是4%,如果某一责任实体2010年购买了10万

MWh电力,则该责任实体必须提交4000份可再生

能源证书以免除责任。
可再生能源证书的运行依赖于可再生能源证书

注册系统。可再生能源监管办公室位于在可再生能

源证书注册系统的金字塔顶端,负责合格发电站的

认证、证书注册与确认以及确定可再生能源电力比。
根据《可再生能源(电力)法》第39条,监管机构应在

预测证书创制数量、相关电力获取数量和部分免除

责任的基础上,每年3月31日前确定并公布可再生

能源电力比以便于责任实体安排证书获取策略。由

此,证书注册账户所有者即合格主体与责任实体通

过证书注册系统实现电子转让证书,证书转让交易

行为将自动地通过证书注册系统汇总至监管机构。
双方转让交易行为完全市场化,证书的交易价格由

证书的供需状况决定,监管机构不负责调节交易

价格。
合格主体通过证书注册系统出售证书以获取经

济利益。这里小规模技术证书与大规模生产证书略

有区别。小规模技术证书的所有者有2种方式可供

选择:第一,可以选择一个代理机构,通过小规模技

术证书过户单将证书过户给代理机构,以获取延迟

的现金支付或提前支付享有折扣。所有者需要与代

理机构商谈以达成交易价格,一般情况下每份证书

的价格可能低于40澳元。第二,可以选择在线证书

交易所或证书注册系统转让证书以获取每份证书

40澳元的经济收益。大规模生产证书只能通过证

书注册系统转让证书以获取每份证书40澳元的经

济收益。
责任实体通过证书注册系统购买并提交证书实

现其法律责任的履行,这一过程也是《可再生能源目

标》得以实现的机制,即责任实体通过购买和提交证

书支持发电站、太阳能热水器和小型发电机组额外

生产可再生能源电力。如果责任实体不能完成年度

可再生能源电力目标,则将被要求支付每份证书65
澳元的大规模生产亏空费或小规模技术亏空费。

应该明确的是,可再生能源证书运行机制中存

在因为排放密集外向型经营活动使用电力而部分免

除责任和自愿提交证书2种例外情形。按照《可再

生能源(电力)法》第46A条规定,从事排放密集外

向型经营活动的实体(比如生产玻璃容器、大块的平

板玻璃、甲醇、碳黑、二氧化钛白色素、硅、铅锌冶炼、
高纯度的乙醇、铝冶炼等产品的实体)可以向监管机

构申请部分免除证书。此外,可再生能源证书的所

有者可以选择向监管机构自愿提交证书,无论其自

愿提交的目的是为了鼓励额外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

或履行绿色电力义务,还是为了弥补不当创制证书

所造成的影响(不当创制证书会导致罚款和欺诈记

录)。当然,自愿提交证书导致证书不能转让或用于

免除法定责任。
截至2009年12月31日,通过可再生能源证书

注册系统创制了总计53328081份证书。其中,

16216800份证书是在2009年1月1日至12月31
日期间创制的;19886545份证书已注册,827924
份证书等待注册;26090071份证书因2001-2008
年责任履行期限被监管机构接受提交而被标注为

“因提交而失效”,4475110份证书因自愿提交而被

标注为“因自愿提交而失效”,592份证书等待自愿

提交;2033476份证书被标注为“因审计而无效”;
总计发生了12676次证书转让交易行为,代表

86718169份证书,其中4157次证书转让交易发生

在2009年,代表29024622份证书[6]14-16。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证书运行机制

的全过程如图1所示。

  五、澳大利亚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2007年3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马凯

主任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7年年会”上指出,资
源消耗高、环境压力大,突出地表明“高投入、高消

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

型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7]。换言之,未来中国

的能源发展面临两难境地:依赖煤炭资源,带来环境

问题和能源效率低下等问题;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则
出现供应不足、能源依存度高等问题,直接威胁中国

的能源安全。
低碳经济是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向,而可再

生能源是推动和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和现

实之路。面对能源消费现状,结合自愿减排目标的

承诺,中国实有必要借鉴澳大利亚成功经验,推行可

再生能源证书制度,以达到一系列的环境目标和促

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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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此图是根据OfficeofRenewableEnergyRegulator于2011年4月发布的“IncreasingAustralia’srenewableelectricitygeneration”的内

容整理而成,该文的内容请参见http://www.orer.gov.au/publications/lret-sres-basics.html.

图1 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证书运行机制

  推行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涉及诸多问题,其中

尤以可再生能源电力传输基础设施、法制环境和市

场运行机制为重。笔者以为,经过多年的规划和建

设,推行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就电力传输基础设施而言,中国电网建设一直

无法跟上电力需求迅速增长的步伐,而电力传输网

络和配电站是电力交易必须的基础设施。事实上,

2003年9月22日,中国南北地区两大重要的电

网———华北电网和华中电网成功联接。华中、华北

两大电网的联网,使东北电网、华北电网、华中电网

和川渝电网互联互通,从而打破了我国电力长期存

在的跨省大区电网独立运行的格局。2010年10月

25日,作为国家电网公司实现全国联网的标志性工

程,750kV新疆与西北电网联网工程正式投入试运

行,标志着解决可再生能源电力传输网络进入实质

运作阶段。
就法制环境而言,相关的法律与政策是可再生

能源电力发展的保障。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七次会议于1995年12月28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力法》,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利用可再生能源和

清洁能源发电;电力发展规划,应当体现合理利用能

源、电源与电网配套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和有利于环

境保护的原则;鼓励和支持农村利用太阳能、风能、
地热能、生物质能和其他能源进行农村电源建设,增
加农村电力供应。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可

再生能源法》,并于2009年12月26日第十一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修正案。我国《可
再生能源法》构建了五项重要的制度,即总量目标制

度、强制上网制度、分类电价制度、费用分摊制度和

专项资金制度[8]。毫无疑问,《可再生能源法》必将

促进我国新能源发展迈进快车道。自2006年之后,
中国出台了包括规划、价格、补贴、财税、产业指导等

多项配套法律政策,直接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的迅猛

发展,尤其是风能、生物质能和太阳能。
就市场运行机制而言,可再生能源证书以市场

体制为基础,在电力生产与电力销售部门间通过配

额制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长期以来,一方面,中国

经济高速发展导致电力供应不足;另一方面,电网公

司垄断经营,可再生能源电力因为价格因素导致其

无法并入电网。导致我国电力行业这一“两难”境地

的症结在于电力行业市场化程度不高。笔者以为,
对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刚刚起步的中国而言,让市场

自身发展不仅耗时且涉及问题多;在可再生能源发

展的初期阶段,政府应居于主导地位。强制性的可

再生能源证书制度能够较好地担当这一角色。澳大

利亚电力市场的改革之所以是世界范围内最为成功

的范例之一,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无疑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中国理应借鉴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2002年,

我国电力行业开始了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电力体制改

革;2003年,电力行业厂网分开基本完成,国家电力

监管委员会得以成立,《电力法》也进入修订阶段。
所有的这一切为实施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所需的市

场机制创造了有利条件。

(本文“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的主要内容”以澳

大利亚最新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法》为依据,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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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何建坤主编的《国外可再生能源法律译编》一书中

“澳大利亚200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法(节选)”的部

分内容,并作了诸多修正。在此特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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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seriousconcernsaboutclimatechangeandenergysecurity,theAustralianGov-
ernmenthasintroducedrenewableenergycertificateaimedatencouragingadditionalgenerationofelec-
tricityfromrenewablesourcestofulfilltheirrenewableenergytarget(REC).Thisstudyexploresaseries
ofrulesrelevanttorenewableenergycertificateandespeciallyexaminestheoperatingmechanismof
REC,andthenputsforwardasuggestionthatChinashouldimplementRECsysteminthefieldofnew
energybecauseoftheincreasinglymatureoftransmissioninfrastructure,legalenvironmentand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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